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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

 

今日，公司接大股东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河南建

投”）通知，河南建投对其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郑州办事处（以

下简称“信达公司”）受让的本公司债权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河南省高院）”申请撤诉。 

2006 年 4 月，公司原债权人信达公司就公司所欠债务，向河南

省高院提起诉讼，要求公司偿还其借款本金 5400 万元及相应利息（详

情见 2006 年 4 月 19 日《证券时报》），后河南建投与信达公司签订债

权转让合同，信达公司将该案所涉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转让给河南建

投（详情见 2006 年 7 月 11 日《证券时报》）。2006 年 7 月 18 日经河

南省高院准许，将该案件的原告由信达公司变更为河南建投，河南建

投同时向河南省高院申请撤诉，现经河南省高院审查，已准许河南建

投撤回对本公司的起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二 OO 六年八月十八日 

 

备查文件： 

1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（2006）豫法民二初字第 00013

号 

 


